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涉企行政检查计划（2025年6月23日)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是否跨部门联合检查

	1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5月1日起施行，2018年12月29日第四次修订）
第九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资料。
第六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八条：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执行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检查
	企业、民办医疗机构
	每年1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2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9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修订）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4月17日修订）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第十七条：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测和评价。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设饮用水卫生监督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
	对饮用水供水单位的行政检查
	供水企业
	每年2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3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年6月4日发布并实施）
第四条：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二十八条：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
(一) 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实行卫生监督；
(二) 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
(三) 对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营利性民办学校
	每年2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4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和指导。
第五条：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依法对托幼机构的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对托儿所、幼儿园、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民办幼儿园
	每年2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5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1987年4月1日发布并实施）
第四条第二款:
“卫生许可证”由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签发。第十条：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第十二条：卫生防疫机构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职责：
（一）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测和卫生技术指导；
（二）监督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指导有关部门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全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对公共场所卫生的行政检查
	个体工商户、企业
	每年1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6
	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消毒管理办法》（2002年7月1日起施行，2017年12月26日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对有关机构、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四）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六）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规范》（2014年7月3日起施行）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的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是指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综合监督执法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以及消毒产品的经营、使用单位进行卫生监督检查的活动。第七条、设区的市级、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综合监督执法机构职责：（一）根据本省（区、市）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制度、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实际，制订辖区内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计划，明确重点监督工作内容并组织落实；组织开展辖区内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培训工作；（二）负责职责范围内辖区内消毒产品监督检查；（三）负责辖区内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抽检；（四）负责开展辖区内消毒产品违法案件的查处；（五）负责辖区内消毒产品卫生监督信息汇总、分析及上报工作；（六）设区的市对县级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进行指导、督查；（七）承担上级指定或交办的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任务。第十条、按照消毒产品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监管。县级综合监督执法机构负责辖区内所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在华责任单位卫生监督，每年不少于1次。
	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检查
	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包含医疗美容机构）
	每年1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7
	[bookmark: _GoBack]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六条　国家建立健全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医疗卫生综合监督管理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医疗卫生行业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监督管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 总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负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备案和校验；（二）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第十五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对有关医师的监督管理，规范其执业行为，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第二十四条　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病历等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病历等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处方管理办法》（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4日起施行）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十一条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进入医疗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档案、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2025年1月20日第三次修订）第六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施行，2011年1月8日修订）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对医疗机构的行政检查
	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包含医疗美容机构）
	每年1次（对存在问题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按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执行




